
臺南市 11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土城高中生命教育體驗營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11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 臺南市「11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三、 臺南市 113年度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學校工作計畫。 

貳、 目標 

一、培養學生對動物的保護意識與權力福祉之認識，藉由觀察及討論壽山

動物園園區的設計，及動物照顧，如何影響動物之生活福祉，讓學生深入

了解友善動物園的設計規劃，培養學生尊重生命。 

二、辦理高中營隊，提供學生實踐服務與表演舞台，激發服務熱情與能

力，培養學生規劃活動及互助合作能力。 

三、透過認識壽山生物樣態，領養犬貓與野生動物保護，台灣獼猴與人之

距離等，協助學生重新省察個人與動物的關係。 

四、透過活動來省思人類對待動物的角度與態度，棲地環境之保護，進而

創造人與動物、自然的友善共融關係。 

參、 指導單位：教育部 

肆、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 

伍、 承辦單位：臺南市立土城高中 

陸、 參加對象：本校高中生及臺南市所屬國中生，預計招收臺南市所屬國中生

28人。 

柒、 報名方式與日期：113年 10月 22日(星期二)前請詳填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

後，請傳真或逕寄土城高中輔導室黃鈺茜老師收，額滿為止。如附件二。 

捌、 實施日期： 113年 11月 9日(星期六)8:00-17:00 

玖、 實施地點：土城高中 

壹拾、 課程表：如附件一。 

壹拾壹、 經費：由教育部友善校園專款支應 60,000元。 

壹拾貳、 各承辦之工作人員，依權責規定辦理敘獎。 

壹拾參、 本實施計劃函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並依實際需要修訂之。 



臺南市 11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附件一 

土城高中生命教育體驗營【走進動物園】  

日 期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地點 

11月 

9日 

(星期

六) 

07:50-08:00 報到集合 
土城高中 

行政大樓玄關 

08:00-09:20 

前往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1.注意事項說明 

2.高中隊輔破冰:團員相互認識 

3.壽山自然環境山海簡介 

遊覽車 

 

09:20-11:50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分組導覽體驗活動 

1.適得其所展覽 

2.認識壽山與壽山生物樣態 

3.與獼猴共處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分組導覽與體驗活動 

(分成四組) 

11:50-12:00 前往壽山動物園 遊覽車 

12:00-12:20 午餐時間 壽山動物園 

12:20-13:30 

1. 分組探索活動: 

2. 現場觀察動物生活區域，思考友善共

融的動物園設計。 

3.  

壽山動物園 

分組探索活動 

(分成四組) 

13:30-15:30 

4. 走進動物園: 

5. 講師帶領解說，思索動物園的意義及

動物生活之福祉。 

 

 

 

壽山動物園 

外聘講師：蔡穎昌老師 

15:30-17:10 

返程 

1.活動總結：帶領討論、回饋與省思 

2.頒獎 

遊覽車 

 

17:10- 快樂賦歸  

 



     臺南市 11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附件二                                                    

土城高中生命教育體驗營報名表 

學校名稱  班級  年  班 學生姓名  

生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男□女 

家長姓名  
與參加者 

關係 
 

手機號碼 
 聯絡電話 公：         宅： 

膳食 
□葷食□素食 

 

身體特殊 

狀況交代 

□無 

□有：                      

                            

備註： 

一、報名方式與日期：113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二)前，請詳填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

後，請傳真或逕寄土城高中輔導室黃鈺茜老師收，額滿為止，錄取名單將公布於本

校網頁。電話: 06-2577014#601。傳真:06-2571854 

二、11/9(星期六)8：00前請於土城高中行政大樓玄關報到集合。 

三、注意事項： 

1.為與獼猴共處，請攜帶有拉鍊、不透明且足以收納個人物品的後背包或側背包，

並準備保溫瓶裝水。 

2.當天中午提供麵包餐盒，同學可自行評估是否需要另行準備午餐。 

四、因孩子所屬學校已投保學生平安保險，如家長評估有需要請另行投保。 

 

土城高中生命教育體驗營 

活動報名暨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茲同意       參加土城高中承辦之生命教育體驗營

活動，遵守活動中各項規定。並授權於活動中之影像拍攝、修

飾、使用、公開展示肖像，授權影像享有完整之著作權。 
 
 

 
   家長簽名：  

 
                              中華民國 113年  月  日 


